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監護人的選定�

•  案例 

75歲的王大明有多筆土地、房屋，除了自己居住以外，其他出租給他
人，王大明每天的工作就是巡視自己名下土地、房屋，跟承租人聊聊
天、收收錢。在108年12月12日中午，正當王大明巡視完畢要返回家的
路上，被一台摩托車撞上而跌倒，從那一天起，王大明就進入「休眠
模式」即植物人。然而王大明的土地、房屋要如何管理，家人決定走
選任「監護人」方式。



監護人的選定�

•  法定監護人的選任 

1.  「受監護宣告之人」應置「監護人」。（民法第1110條） 

2.  什麼是「受監護宣告之人」？ 

成年人若有「精神障礙」（例如精神疾病）、或「心智缺陷」（例如植物
人），達到「不能為意思表示或受意思表示」、「不能辨識其意思表示」的
程度，本人、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近一年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，可
以向法院聲請對其為「監護宣告」。（民法第14條） 

受到監護宣告之，無行為能力。（民法第15條）



監護人的選定�

3.  法院會選那些人擔任「監護人」？ 

法院為監護之宣告時，應依職權就配偶、四親等內之親屬、最近一年
有同居事實之其他親屬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適當之人選
定一人或數人為監護人。（民法第1111條） 

也就是說，配偶、子女通常都是監護人的第一人選，尤其是「子女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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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  優點：法院決定，明確、清楚 

5.  缺點： 

 

　　　　　　　你能確定子女都是好寶寶嗎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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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意定監護－給王大明事前選擇的機會（民法第1113-2條－第1113-10條） 

1.  所謂意定監護，指本人與受任人約定，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，受任
人允為擔任監護人之契約。意定監護契約於本人受監護宣告時，發
生效力。 

2.  受任人得為一人或數人；其為數人者，除約定為分別執行職務外，
應共同執行職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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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  意定監護契約之訂立或變更，應由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始為成立。公
證人作成公證書後七日內，以書面通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。且公證，
應有本人及受任人在場，向公證人表明其合意，始得為之。 

4.  法院為監護之宣告前，意定監護契約之本人或受任人得隨時撤回之。
意定監護契約之撤回，應以書面先向他方為之，並由公證人作成公
證書後，始生撤回之效力。公證人作成公證書後七日內，以書面通
知本人住所地之法院。契約經一部撤回者，視為全部撤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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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可不可以不幫當王大明找監護人？ 

如果王大明沒有監護人，而王大明又沒有辦法表達意思，所以若是有
人使用他的印章、幫她簽名，都可能涉及偽造文書罪。



你的東西我的名－借名登記�

•  案例 

張媽多年奮鬥下來，名下已有五間房子，然而一方面擔心自己往生後，
兩個兒子為了房產爭執，又擔心如果太早把房子給兒子後，兒子就過
河拆橋不養她，思來想去，她就跟兩個兒子講好，把自己名下A屋名字
改成老大、B屋名字改成老二，看看這兩個兒子表現如何，如果表現好、
有孝順，之後才把房子送給他們，要不然名字還要改回來。然而，天
有不測風雲，老二有一天出門不幸發生車禍死亡，留下一名與前妻生
的5歲小孩，前妻很快找到張媽，主張Ｂ屋是老二的遺產，並要求張媽
交出Ｂ屋權狀、搬出去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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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借名登記是什麼 

1.  所謂「借名登記」，指謂當事人約定一方將自己之財產以他方名義登記，
而仍由自己管理、使用、處分，他方允就該財產為出名登記之契約。 

2.  著重借名者與出名者間之信任關係，及出名者與該登記有關之勞務給付，
具有不屬於法律上所定其他契約種類之勞務給付契約性質，應與委任契約
同視，倘其內容不違反強制、禁止規定或公序良俗者，當賦予無名契約之
法律上效力，並依民法第五百二十九條規定，適用民法委任之相關規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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3.  借名登記契約成立後，當事人任何一方得隨時終止，借名登記關係消滅後，
得請求返還借名登記財產。 

4.  法院認定借名登記契約關係存在的證據（苗栗地院105年度訴字第47號） 

�  所有權狀是否由張媽原告 

�  Ａ、Ｂ屋的房貸是由張媽還是兒子繳納 

�  Ａ、Ｂ屋相關水電和稅捐由誰繳納， 

�  Ａ、Ｂ屋是誰在使用？誰有如何使用的決定權？



隔夜行不行－代筆遺囑�

•  案例 
陳大爺高齡80歲，多年努力下來有五筆土地、三間房屋，還有數不盡的金銀
財寶，現在唯一擔憂是自己死亡後，三個兒子會不會因為爭產而反目成仇。
為了解決問題，決定找劉律師寫代筆遺囑。在108年12月11日的時候，陳大爺
到了劉律師的事務所寫代筆遺囑，在場的除了陳大爺、劉律師外，還有王大、
丁二兩名見證人（都是陳大爺找的）。劉律師手寫遺囑完畢之後，向陳大爺
表示內容還要重新謄寫，所以今天無法完成，請陳大爺、王大、丁二明天再
來。 
次日，陳大爺、王大、丁二再次到場，劉律師對渠等宣讀、講解遺囑內容，
然後，請他們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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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代筆遺囑，依民法第1194條規定： 

1.  由遺囑人指定3人以上之見證人； 

2.  由遺囑人口述遺囑意旨，使見證人中之1人筆記、宣讀、講解； 

3.  經遺囑人認可後，記明年、月、日及代筆人之姓名，由見證人全體
及遺囑人同行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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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見證人應於遺囑人為遺囑時，「始終」、「親自」在場與聞其事並
得為證明及簽名於其上之人，若代筆遺囑之見證人非於遺囑人在場
為遺囑時始終親自在場與聞其事者，其即使於事後或他處在遺囑上
簽名為見證人，亦不生見證之效力。（花蓮地院96年度重家訴字第1
號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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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所謂「口述」，乃以口頭陳述，用言詞為之，不得以其他舉動表達，
倘遺囑人完全省略「言語口述」之程序，僅以點首、搖頭或擺手示
意判斷記載或以記號文字表示遺囑意旨者，均不能解為遺囑人之口
述，以防止他人左右遺囑人之意思或誤解遺囑人之舉動，是啞者或
其他有語言障礙之人，以記號文字或動作所為之表示，因無口述之
語言能力，均不能為代筆遺囑



不給我就報遺失－權狀補發之刑事責任�

•  邱小光是A土地之登記所有權人，Ａ土地所有所權狀一直在邱小光的
妻子邱夫人手上保管，但是兩人最近鬧離婚，邱小光跟邱夫人討要
權狀，邱夫人因為擔心他脫產所以都不給，邱小光一氣之下，就跑
去地政事務所申請補發權狀，並在申請書上填寫「Ａ土地之所有權
狀確已遺失屬實，請貴所准予辦理書狀補（換）發登記，如有不實
或虛偽假冒之情事，立切結書人院負一切法律責任」之擔保原所有
權狀已遺失之切結書後連同土地登記申請書，向地政事務所申報遺
失、補發所有權狀，地政事務所之後依邱小光的申請，補發所有權
狀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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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刑法第214條之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罪，係以「明知為不實之事項，而
使公務員登載於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，足以生損害於公眾或他人」
為其構成要件。 

•  一經民眾申明、申請或申報與事實不符之事項，公務員經由形式審
查即予採信，並「登載於其職務上所掌之公文書」，使成為該公務
員或所屬機關之一定意思表示者，才構成上開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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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邱小光明知權狀在邱夫人手上，但仍向地政事務所表示權狀遺失使
地政事務所承辦人員為形式審查後誤認原土地所有權狀確已遺失致
有補發書狀之必要，而登載換給書狀、及原土地所有權狀作廢等不
實事項於地政資料紀錄及作廢公告清冊等公文書上，致生損害於地
政機關管理地政資料及土地所有權狀補發管理之正確性，構成刑法
第214條使公務員登載不實的犯罪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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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但是，如果於公告期間內，邱夫人提出異議，表明所有權狀為其持
有中，經地政機關查核屬實，乃公告駁回邱小光補發權狀之申請，
並撤銷書狀補給之公告。那麼邱小光所為之申請行為並未使地政機
關承辦人員補發上開房地之權狀而為不實之登載於公文書，所以不
會構成刑法第214條之犯罪。 



一人決定全家享受？－特別代理人�

•  案例 

甲、乙為夫妻，育有Ａ、Ｂ、Ｃ三名子女（都未成年），甲死亡之後，
遺有房屋一間，乙打算把這間房屋登記為自己單獨所有，所以就以自
己還有Ａ、Ｂ、Ｃ三名子女的名義作成遺產分割協議書，協議內容為
房屋歸乙所有而Ａ、Ｂ、Ｃ三名子女放棄，之後乙並以Ａ、Ｂ、Ｃ三
名子女法定代理人之身分，為其等簽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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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父母為其未成年子女之法定代理人。 

 

•  父母之行為與未成年子女之「利益相反」，依法不得代理時，法院
得依父母、未成年子女、主管機關、社會福利機構或其他利害關係
人之聲請或依職權，為子女選任特別代理人。（民法第1086條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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•  所謂「依法不得代理」，包括民法第106條禁止自己代理或雙方代理
之情形，以及其他一切因利益衝突，法律上禁止代理之情形。又按
法院實務見解認為，父母與其未成年子女協議遺產分割，因雙方利
益相反（臺灣高等法院94年度重家上字第6號、101年度重上字第270
號判決參照），基於禁止自己代理原則，父母依法不得代理未成年
子女同意該協議，應由特別代理人代理。


